
附表 

獸醫師（佐）處方藥品品目及使用類別表修正規定 

品             目 使  用  類  別 

一、疫苗及菌苗 
一、注射劑型：第二類。 

二、其他劑型：第三類。 

二、鎮靜、安眠藥 第一類。 

三、中樞神經系統興奮劑 第一類。 

四、麻醉劑 第一類。 

五、膽鹼激性、抗膽鹼激性藥物 
一、注射劑型：第一類。 

二、其他劑型：第三類。 

六、支氣管擴張劑、抗氣喘藥物 
一、注射劑型：第一類。 

二、其他劑型：第三類。 

七、作用於心臟血管系統藥物 
一、注射劑型：第一類。 

二、其他劑型：第三類。 

八、利尿劑 
一、注射劑型：第一類。 

二、其他劑型：第三類。 

九、作用於內分泌系統藥物 
一、注射劑型：第一類。 

二、其他劑型：第三類。 

十、抗感染藥（含藥物飼料添加物劑型及專供

觀賞魚用非注射劑型除外） 

一、注射劑型：第二類。 

二、其他劑型：第三類。 

十一、抗寄生蟲藥（外用液劑、外用散劑、條

帶劑、噴霧劑、含藥物飼料添加物等劑

型及專供觀賞魚用非注射劑型除外） 

一、注射劑型：第二類。 

二、其他劑型：第三類。 

十二、緩瀉劑、止瀉劑、消化劑、制酸劑 
一、注射劑型：第二類。 

二、其他劑型：第三類。 

十三、非成癮性鎮熱、止痛、消炎劑 
一、注射劑型：第二類。 

二、其他劑型：第三類。 

十四、鎮咳、袪痰藥物 
一、注射劑型：第二類。 

二、其他劑型：第三類。 

十五、抗組織胺 
一、注射劑型：第二類。 

二、其他劑型：第三類。 

備註： 

第一類：限由執業獸醫師（佐）使用。 

第二類：限由執業獸醫師（佐）監督之下使用。 

第三類：動物飼主、動物飼養者或飼料廠依獸醫師（佐）處方使用。 


